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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加速

和扩大原子能对全世界和平、健康及繁荣的贡献”。我们不仅要防止核武

器扩散，还要确保核技术可以用于健康和农业等和平目的。所有核材料、

其他放射性物质以及相关设施均须得到安全管理，并予以充分保护，防止

发生违法犯罪行为或未经授权的蓄意行为。 

核安保是每个国家的责任。国际合作对于支持各国建立和保持有效的

核安保制度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促成此类合作和为各

国提供帮助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反映了其广泛的

成员关系、职责和权力、独特的专长以及为各国提供技术支持、专家和实

用指导方面的丰富经验。 

自 2006年起，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核安保丛书》出版物，帮助各国

建立有效的国家核安保制度。这些出版物是对《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及

其修订案、《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
号和第 1540 号决议、《放射源安全和安保行为准则》等国际核安保法律文

件的补充。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专家们积极参与编制《导则》，确保其反映

各国在核安保问题良好实践上达成一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保导则委员

会成立于 2012 年 3 月，由成员国代表组成，负责在《核安保丛书》编制过

程中对出版物草案进行审批。 

国际原子能机构将继续与其成员国合作，确保世界各国人民都能享受

和平核技术所带来的种种益处，帮助他们提高健康和福祉水平，促进繁

荣。 

  



 

 

 

 

 

 

 

 

 

 

编者按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保丛书》发布的导则对各国不具有约束力，但
各国可利用这种导则协助其履行国际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以及在本国范围
内履行其核安保责任。用“应当”表述的导则旨在提出国际良好实践和表
示对各国有必要采取建议的措施或等效替代措施的国际共识。 

安保相关术语按其所在出版物中或该出版物所支持的更高一级导则中
的定义加以理解。在其他情况下，词语均按其通常理解的意义使用。 

附录被视为出版物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附录中的资料具有与
正文文本相同的地位。附件用于提供实例或补充资料或解释。附件不是主
文本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虽已尽力保持本出版物中所载信息的准确性，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及
其成员国对使用本出版物可能产生的后果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使用某些国家或领土的特定名称并不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作为出版
者对这类国家或领土、其当局和机构或其边界划定的法律地位作出任何判
断。 

提及具体公司或产品的名称（不论表明注册与否）并不意味着国际原
子能机构有意侵犯所有权，也不应被解释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认可或推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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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背景 

1.1. 法证科学，又称法证学，是根据国际或国家法律的规定审查物理、

生物、行为和文件证据的一门科学。法证学的目的是发现人、地点、事物

和事件之间的关联。核法证科学又称核法证学，是法证学的一门分支，其

任务是，在涉及到核安保的国际或国家法律程序中，对核或其他放射性材

料，或者被放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进行检查。对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进行

分析，旨在确定这些材料、其制造时间、地点和方式及用途。为了保护公

众、环境和证据的安全，必须以安全、可靠的方式进行核法证学检查[1]。 

1.2.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关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脱离监管的报告

开始增多，国际基本安全标准明确了管控范围，这意味着这些材料的非法

贩运在不断蔓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非法贩运这些材料构成了重大的安

全威胁。为了调查涉及到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的贩运活动，各国监管机构

都要求提供有关所述材料的制造方式、时间和地点，及其后续使用情况等

信息。为了满足这些调查的要求，作为核安保基础设施的关键要素，核法

证学应运而生[2]。 

1.3. 考虑到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的广泛而重要的用途，各国都应了解核

法证学在维护核安保中的角色。核法证学凭借着国家的能力来援助调查核

安保事件，同时识别和修补国家核安保基础设施存在的薄弱之处。作为一

种预防手段，核法证学能力是有效的：不仅有助于识别材料安保方面的缺

陷，也有利于针对非法使用所述材料提出诉讼。 

1.4. 在认识到核法证学能力对于落实国家核安保基础设施的益处后，国

际原子能机构基于核法证学国际技术工作小组（ITWG）所提出的一般核

法证检查方法，于 2006 年首次在其《核安保丛书》第 2 号 —《核法证学支

持》1 中发布了有关这一领域的技术导则[3]。自出版后，核法证学已取得

了进一步的发展。先后针对数起报告的、涉及高浓缩铀和钚的非法贩运以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法证学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保丛书》第 2 号，

国际原子能机构，维也纳（2006）。本《实施导则》取代 2006 年技术导则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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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涉及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超出监管控制的事件成功地开展了核法证学检

查。在援助核反恐行动和遵守各种国际法律文书（例如：《核材料实物保

护公约》）等方面，采用了类似于核法证学的技术[4]。考虑到这些发展，

对技术导则出版物《核法证学支持》进行了更新，以便为本《实施导则》

提供基础。 

目的 

1.5. 本出版物旨在向国家政策制定者、主管机构、执法部门和技术人员

介绍核法证学，及其在调查涉及脱离监管控制的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的各

种核安保事件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本出版物将说明核法证学在调查核安

保事件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提供国家核安保基础设施内的核法证学背

景。此外，本出版物还鼓励各国在适当的时候（发展能力或调查核安保事

件时）寻求或提供援助，从而促进国际合作。 

范围 

1.6. 本出版物介绍了以下内容：核法证学检查的说明；核法证学在国家

核安保基础设施内（包括调查核安保事件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核法证学

的国际合作与协作机制。其中也提到了核法证学能力建设的核心要素，即

意识、教育、专长发展和培训。此外，本出版物还强调：核法证学能力不

仅仅包含仪器测量或分析测量，核法证学涉及到由各国实施的综合性计

划，旨在通过执法或核安保调查活动，确定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的来源和

历史。此类调查包括但不限于非法贩运活动或其他在涉及到脱离监管的核

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的事件。 

1.7. 本出版物未提供有关进行核法证学检查实验室的设计、设备或人员

配备的详细导则；也未提供有关放射犯罪现场管理、核安保事件调查或管

理或有关传统法证学检查的详细导则，尽管这些内容均有助于成功进行核

法证学检查。传统的法证学是指由调查机构在法证学各学科领域内对物

理、生物和文件证据进行检查。这些学科领域包括： 

— 指纹； 

— 遗传标记，例如：核 DNA 和线粒体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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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印和轮胎印； 

— 工具痕迹； 

— 炸药、油漆和其他化学品； 

— 冶金学； 

— 痕量证据，例如：纤维、毛发和花粉。 

1.8. 本出版物支持 2011 年发布的《关于脱离监管的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

物质的核安保建议》[5]，并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保丛书》的其他出

版物的补充： 

— 打击非法贩运核材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质[6]； 

— 《关于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的核安保建议》（INFCIRC/225/  
Revision 5）[7]； 

— 放射源和装置的识别[8]； 

— 放射犯罪现场管理[9]。 

结构 

1.9. 继引言之后，第 2 部分阐述了核法证学示范行动计划，并强调了各

国在发展核法证学能力时要考虑的问题。第 3 部分解释了制定法证学检查

计划和核法证分析计划的重要性。第 4 部分提出了对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

证据进行法证检查的各种方法。第 5 部分讨论了指定核法证实验室的要求

及不同类型的核法证分析。第 6 部分概述了核法证解释中采用的各种方法

和过程；第 7 部分介绍了信心对于分析结果和检查结果通报的意义。第 8
部分介绍了在核法证学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及在请求核法证援助时需要考虑

的因素。第 9 部分讨论了为发展和维持核法证能力而应开展的国家能力建

设活动。三个附录分别提供了有关表征技术、其他法证学学科以及国际上

能力建设活动现状的详细信息。最后一部分为术语表，其中的定义与其他

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出版物中的定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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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法证学在国家核安保基础设施中的作用 

2.1. 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普遍存在于整个核燃料循环中，并广泛应用于

其他行业以及研究、医学和生物学研究，及其他技术和科学领域。国家有

责任建立核安保基础设施，对这些材料进行保护，包括采取措施预防、探

测和处理核安保事件。当探测到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脱离监管的情况时，

各国应做好应对的准备，包括在调查中开展核法证学工作。表 1 举出了一

些有关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的例子。 

表 1.  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类型举例  

材料类型 举例 

核材料 Pu 
U-233 

U-235 
U-238 

医用放射性核素 C-14 
Co-57 
Ga-67 
I-123 

I-125 
I-131 
Tc-99m 
Tl-201 

工业放射性核素 Am-241 
Ba-133 
Cd-109 
Cf-252 

Co-60 
Cs-137 
Ir-192 
Sr-90 

 

2.2.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事件和贩运数据库（ITDB）2 收录了各国自愿报

告的、涉及到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的未经授权拥有、盗窃或丢失或其他未

经授权活动的信息。自 199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事件和贩运数据库共

报告了 2477 例经证实的事件，其中 424 例涉及到非法拥有和相关的犯罪活

动（包括 16 例涉及高浓缩铀或钚）、664 例涉及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的盗

窃或丢失，共 1337 例涉及其他非法活动和事件。某一事件可能同时被认定

为不同的类型，例如，盗窃和随后试图出售放射源。因此，分组统计的事

 
2 参见 http://www-ns.iaea.org/security/itdb.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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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总数可能不同于直接统计的事件总数。在 69 例事件中，所报告的信息不

足以确定事件的类别。 

2.3. 报告等级表明，尽管已有国家核安保基础设施，核与其他放射性物

质失控的事件仍有发生 — 无论是无意的（例如丢失造成的失控），还是有

意的犯罪行为（例如盗窃）。据此，各国需要提高预防、探测和处理涉及

到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且可能造成核安保问题之事件的能力。所有此类事

件统称为核安保事件[5]。在应对核安保事件时，核法证学检查就成为了重

要的手段。 

作为预防措施的核法证学 

2.4. 根据在核安保事件调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改进核安保措施，有助于

预防未来的核安保事件。例如，核法证学调查结果可能确定：材料已从此

前曾认为安全的设施或场地转移。无论在设施层面还是国家层面，都可通

过材料衡算或核安保系统识别存在的漏洞。 

2.5. 国家具有核法证学能力这一事实也能对企图转移或非法贩运核材料

或其他放射性材料的个人或团体起到威慑作用[4]。作为一种威慑手段，核

法证学的成功取决于其能否成功实施并为调查和随后依赖于调查结果的法

律程序提供有力的证据。 

核法证学示范行动计划 

2.6. 图 1 所示的核法证学示范行动计划，为开展核法证学检查和在调查

核安保事件的背景下进行相关活动提供了一般性指导。该计划包含了政府

当局要求进行核法证学检查的活动，以及由相关实验室进行分析和解释的

活动。 

2.7. 开展核法证学检查的目的是解决调查机构提出的关键问题，可能涉

及到所调查核安保事件中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的用途、历史和来源。调查

机构根据核安保事件的性质和调查后可能采取的相关法律程序提出问题。 

2.8. 通过核法证学分析和解释，得出核安保事件中相关材料的调查结

果。结合其他调查工作（包括传统的法证调查结果），可得出关于材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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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法证学  

迭代过程  
 
通过分析和解

释得出结论 

放射犯罪现场  
管理  

证据运输 

进行操作 

传统的法证分析和解释 — 
无放射性核素 

传统的法证分析和解释 — 
有放射性核素 

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 

的分析和解释 

法证学结论 检查和分析计划 

人、地点、事件和生产工艺之间关联性的结论。各国应认识到，尽管核法

证学能力并非一种传统的手段，但却可能对核安保事件的调查具有重要意

义。 

 

 

 

 

 

 

 

 

 

 

注：背景阴影表示从放射犯罪现场管理到核法证学的过渡。 

图 1.  核法证学示范行动计划：支持核安保事件调查的过程。 

国家核法证学能力实施框架 

2.9. 各国应建立核安保事件国家应对计划，保证做出适当、协调的应

对。由于核法证学能够在核安保事件的调查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应尽

量将核法证学示范行动计划（见图 1）纳入国家应对计划。 

2.10. 各国应明确规定核安保事件相关的核法证学角色和职责，并提供所

需的专业能力、仪器仪表和程序。除此之外，也应制定关于如何安全储存

已缉获的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的规定，并采取措施确保将所述材料从核安

保事件现场安全地转移到证据储存场。储存场所可以是任何能够对所缉获

材料进行表征的实验室，或者可临时保管所缉获材料的地点 — 直至将材料

运送至指定的核法证实验室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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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国家在发展核法证学能力时，首先应确定其现有的能力，包括已经

建立的设施和已经具备、但目前用于其他领域的专业能力，并建立起在调

查中运用这些设施和能力的制度。例如：相关能力可能存在于辐射防护机

构、大学的放射化学或核物理系、环境监测实验室、核燃料循环设施的质

量控制实验室或安全和国防机构中。一些国家也可能利用为援助核查是否

遵守国际条约而已经积累的经验或建立的基础设施，这些国际条约包括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0]和《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4]及其 2005 年修订

案[11]（尚未生效）。 

2.12. 在可行的前提下，各国也可建立起由自身管控的国家核法证学库，

以便针对脱离监管的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是否与本国所生产、使用或储存

的材料一致进行可靠的评估。有关建立国家核法证学库的进一步讨论，请

见 6.7－6.9 款。 

2.13. 在国际合作中，各国可请求、接受和提供核法证学援助，以帮助提

高能力或援助核安保事件调查。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极少数几个实验室拥

有能够表征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的专用分析工具，并且这些工具也只用于

调查少数核安保事件。对于无能力全面表征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或有证

据表明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国家，可通过与实验室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

或与之商定来获得进一步的核法证学能力和/或在必要时提供援助（见 8.7－
8.10 款）。 

与国际和国家法律文书有关的核法证学 

2.14. 核安保及核法证学的责任完全由每个国家自行承担。目前，并没有

任何单一的国际法律文书能够完全涵盖核安保基础设施的各个方面。各种

对缔约国具有约束力的公约和条约、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对联合国会

员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包括参考文献[4，10－20]中提到的决议），以及为

了促进和安全可靠地使用核技术而制定的公认原则等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

国际法律文书构成了核安保的法律基础。这些国际法律文书规定了相关的

义务，要求各国（除其他义务以外）将涉及滥用核及其他放射性物质的特

定故意行动定性为犯罪，并实施请求、接受和提供援助的机制。这些文书

也包含了有关在特定场合和某些条件下返还材料的规定。双边和多边法律

文书促进了合作，以及信息和能力的共享，并增强了国际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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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核法证学对措施实施的支持： 

(a) 国际核安保法律框架及该框架管理国家间关系的方式，尤其是在调查

具有跨国影响的核安保事件方面给予合作与援助； 

(b) 国家核安保法律框架，尤其是支持国家针对核安保事件采取的法律行

动，包括可能的刑事诉讼。 

2.16. 各国应确保建立并完善全方位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为有关部门的工

作提供支持。需要定义和履行的职责包括监管、海关和边境保护、材料运

输、政策制定和执法，以及对涉及核与其他放射材料的犯罪行为提起诉讼

和审判。 

3.  法证学检查计划的制定和相应 
的核法证学分析计划 

3.1. 在调查核安保事件时，一旦完成了初步的现场评估（包括对核或其

他放射性材料的分类），调查机构应咨询相关的法证学实验室（包括指定

的核法证学实验室）并制定法证学检查计划。分类旨在识别核安保影响，

以及所缉获材料对首批响应人员、执法人员和公众的风险。法证学检查计

划应说明为了提起刑事诉讼应当怎样进行检查。此外，制定法证学检查计

划时，也应考虑到在法律程序中采用调查结果的情况下，法庭可能提出的

有关样品保留的要求。 

3.2. 开展法证检查时常常遇到的挑战是如何确定各项检查的先后次序。

在传统法证学科和核法证学领域内，检查的顺序应确保获得关键信息且不

会造成不必要的延误，并且从每个样品获得的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应与主要

调查机构的要求相一致。放射性核素的存在可能会限制检查类型以及检查

的位置，加大检查的难度。应在法证学检查计划中说明检查的顺序。 

3.3. 法证学检查计划应考虑到调查的需求、预期结果对于调查的价值、

当检查推迟时关键特性随着时间推移带来的已知或可能的损失，以及在传

统法证学科和核法证学领域内开展检查所需的国家程序。总体而言，相对

于其结果可能用于识别某一组或一类人的检查（例如：鞋印或轮胎印，或

者特定类型的炸药），应当首先开展能够通过结果识别某一个具体人的检

查（例如 DNA 分析或指纹鉴定）。尽管如此，其他的调查资料或情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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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也能够提高一般特征结果的价值，尤其是，缩小可能性范围对于明确调

查重点具有重要意义。 

3.4. 为了支持法证学检查计划，各法证学实验室应咨询负责的调查机构

并制定分析计划。咨询的意义在于确保各法证学实验室在制定分析计划时

不会忽略检查计划的关键要求。 

核法证学分析计划的制定 

3.5. 为了说明分析的具体类型，应编制核法证学分析计划，旨在满足调

查要求并确定有关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及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的分析

顺序。表征是核法证学分析计划的关键要素之一，其目的是确定放射性材

料及相关证据的性质（关于表征所用的分析工具、实验室方法和技术，请

分别参见 5.7－5.10 款和 5.13－5.21 款）。应由指定的一家或多家核法证学

实验室制定核法证学分析计划，采用调查机构提供的资料并征得调查机构

的最终同意，由此满足法证学检查计划和调查的需求。核法证学分析计划

应有充分的灵活度和适应性，可根据调查中或样品分析中新获取的信息修

改法证学检查的要求。必要时，可修改核法证学分析计划，但应进行相关

的咨询和文件记录。 

样品类型和分析 

3.6. 在制定核法证学分析计划时，应考虑到样品的类型和回答调查机构

问题所需的分析。表 2 举例说明了可在一次核安保事件调查中收集的样品

类型、其潜在的法证学价值以及对这些样品的检查要求。因这些样品类型

多样且具有不同的要求，可能无法在同一实体位置（例如：设施或设施的

某一部位）分析全部样品，因此，在制定核法证学分析计划时应当考虑到

这一点。例如，如果要求进行痕量放射性核素分析，则不会在散装核及其

他放射性材料分析所用的实验设备上或附近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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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可支持核法证学分析计划的样品类型  

样品类型 潜在的法证学价值 检查要求 

散装核或其他 
放射性材料 

确定非法持有；识别可能的

材料来源；识别材料的工艺

历史；与发现相同材料的案

例关联 

处理和表征散装放射性和核

材料的能力和基础设施 

具备解释结果所需的核燃料

循环技术专业知识 

受放射性核素 
污染的部件 

识别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曾

被搬运或处理的位置 

识别此前可能已经在散装材

料发现地点处理的其他核或

放射性材料 

找出涉案人或嫌疑人与材料

的关联 

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痕迹分

析的经验以及对所述样品和

结果潜在限制的认识（例

如：环境背景的影响） 

分离和分析小样品的能力 

传统法证分析和解释能力 

生物样品（即尿

液、血液、毛发

和组织） 

识别已接触过核或其他放射

性材料的个人 

识别已接受外部辐射剂量的

个人 

找出个人与涉及核或其他放

射性材料事件之间的关联 

生物测定分析或血液剂量测

定方面的经验 

解释结果所需的经验健康物

理学或放射生物学专业知识 

与核或其他放射

性材料有关的环

境样品或地质样

品 

确定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的

走私路线或运输途径 
环境分析（即矿物、粉尘和

花粉）及地质和地理化学数

据解释方面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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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方面的考虑 

3.7. 从事核法证学分析工作的实验室应根据质量保证计划开展工作。质

量保证计划包括样品物证连续保管、有效的分析程序、合格的人员、书面

程序、标准报告格式和记录管理。核法证学分析的程序应包括专门针对控

制放射性核素污染或交叉污染的声明。在制定核法证学分析计划时，实验

室应明确随后将要执行的程序、每一分析所需的材料量以及可预见的与书

面程序的差异。核法证学分析计划还应包含与传统法证学分析之间必要的

接口，例如，由传统法证学实验室进行检查之前，核法证学实验室是否会

援助收集传统证据或清除材料的放射性污染（参见第 4 部分）。此外，即

使是基于符合相关协议和标准的分析，若偏离法证学检查计划中的参数和

规定的检查内容，核法证学调查结果的证据价值也会严重削弱。因此，执

法专家应明确指出在法庭上哪些方法和标准是可以接受的，以及不符合核

法证学分析计划可能造成的后果。 

二次取样 

3.8. 散装核和放射性材料的整体样品可能会大于分析计划中要求的样品

大小。在实验室可接受和分析的物质和活动方面，可能也存在着法定的或

技术上的限制。因此，可能需要在送交实验室之前将材料切割，这一过程

称为二次取样。考虑到样品的潜在不均匀性，应采用特殊的二次取样方

案，以确保子样品能够完全代表散装材料。应在分析计划中说明这些方法

存在的局限性。 

3.9. 采用一定的技术进行代表性取样，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由于证据不

均匀性而产生误导性结果的可能性。在极端情况下，为了进行代表性取

样，可能会要求分析单个颗粒；更为常见的是散料分析就足够了。当可用

材料数量有限时，可能不要求二次取样，或者二次取样可能十分困难。但

在这种情况下，核法证学分析计划应包括优先分配材料的方案。在材料有

限的情况下，必须确保在进行任何可能消耗或改变样品特性的分析前进行

全部的无损分析。此外，对于较小的样品，相比于针对大量材料采用的优

化技术，可能更宜采用痕量和微量分析技术。二次取样可能会导致证据污

染或降低证据的说服力，因此必须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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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分发 

3.10. 一旦制定了法证学检查计划和核法证学分析计划，并进行了必要的

二次取样，应将证据分发给负责分析的实验室。 

3.11. 应采用维持物证连续保管的方法（例如：使用密封装置或标签）将

法证学样品运送到实验室。为了将运输过程中证据意外变化的风险降到最

低，应考虑运输条件（即温度、湿度或振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并需要消

除这样的影响。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的运输应谨慎规划，个人应具备运输

危险材料（特别是放射性材料）方面的专业知识。此外，托运人与接收人

之间应保持可靠、持续的通信，确保遵循必要的程序并将核或其他放射性

样品安全运送到实验室。 

4.  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的法证学检查 

4.1. 在传统法证学许可领域内进行实物证据和文件证据的检查属于调查

机构的例行调查内容。这些学科领域包括指纹、基因标记（即核 DNA 和

线粒体 DNA）、鞋印和轮胎印、工具痕迹、爆炸残留物、枪械弹道、油漆

和其他化学品、金属特征、文件和痕量证据（例如：纤维、毛发和花粉）

的研究以及法医学。有关这些学科领域的其他信息，请参见附录一。 

4.2. 传统法证学科领域内的检查和核法证学检查应互为补充。两种类型

的检查都能够得出人、地点、事件和过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这些关

联是否表明脱离监管的结论。在确定上述关联或决定是否将某些核或其他

放射性材料不再进一步关注的情况下，这些结果尤其有用。放射性物质可

能作为污染物存在于实物证据，由此对传统法证学科领域内的检查提出了

特殊的挑战。 

受污染的证据 

4.3. 对于任何与核安保事件有关的证据，都应检查其是否受放射性核素

的污染。对于认定为无放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可在有关部门批准后直接

提交进行法证学检查，因为这种证据不会对证据处理人员构成放射性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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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当已知或怀疑证据受放射性核素污染时，必须特别予以考虑。对于

法证科学家和核法证科学家而言，“受污染的证据”一词的含义并不相

同，在此需要讨论。 

4.5. 在一般法证科学的范畴内，“受污染的证据”是因为将无关材料直

接或间接转移到法证样品或犯罪现场而产生的，也可称为“交叉污染”。

受外部材料污染而说服力下降的证据对于调查过程的价值有限，且应当认

真评估。 

4.6. 在核法证学范畴内，“受污染的证据”是指物证表面或内部存在放

射性核素。这一含义是本出版物的指定含义。在本出版物中，采用“受放

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来阐明这一含义。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会影响

证据检查的方式和时效性。放射性核素交叉污染会改变放射性核素的标

记，而这正是法证学检查的目标。因此，就核法证学而言，对“受放射性

核素污染的证据”的检查必须遵守特殊的计划和程序。 

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的处理 

4.7. 运用传统法证学科知识检查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时，可采用两

种方法。第一种方法要求在进行检查之前清除或分离证据中的放射性核

素，一般称为“证据去污”。第二种方法则是在仍然存在放射性核素的情

况下直接检查证据。两种方法都要求各相关机构提供意见，尤其是执法界

之外的意见。为此，相关专家在制定法证学检查计划时，并且在处理受放

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之前可能需要进行广泛的讨论。两种方法各有优缺

点，应在调查过程中进行评估，详见 4.8－4.13 款。 

对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进行去污  

4.8. 在去污阶段，通过物理方式或化学方式清除证据中的放射性核素。

为此，可采用多种技术，而最佳技术的选择取决于（除了其他因素之外）

证据的形式、放射性核素的形式、检查的类型以及国家或当地要求的实践

方法。在传统的法证学科领域中，在检查前进行证据去污的好处在于： 

(a) 对证据去污可以将暴露于辐射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可让检查人员更密

切地接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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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可按照与未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相似的方式检查已经去污的证

据，因此不需要对放射性核素处理人员进行培训和认证（如适用）。 

(c) 不需要专门的基础设施来进行检查。 

4.9. 尽管如此，在传统的法证学科领域中，在检查前进行证据去污也有

一些不足之处。 

(a) 污染证据的放射性核素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证据。 

(b) 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和大量的专家参与才能清除放射性核素。 

(c) 证据可能以某种形式改变，从而影响调查结果的精确性，或削弱作为

检查对象的特征。 

(d) 彻底清除放射性核素通常无法实现，而不彻底的清除（如未能发现）

会对证据造成无法纠正的辐射影响，和/或对检查人员造成无意辐射

照射。严格遵守操作程序以验证证据的去污情况，可以降低发生意外

后果的可能性。 

(e) 清除放射性核素的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可能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之后才

能排入环境。 

4.10. 目前已进行了有关不同去污技术对各项实体检查影响的研究[21]。这

项研究工作强调了某些结论，即何时才适合对某些类型的证据进行去污。

应根据这些结论和进一步的研究，制定出有关处理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证

据的规程。在开展有关核安保事件调查的检查工作前，应当考虑所述规

程。 

受放射性核素污染证据的检查  

4.11. 可在不去污的条件下检查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这一方法有很

多优点，包括： 

(a) 尽量降低证据去污过程对检查造成的重要特征的损失或弱化； 

(b) 检验的便利性：可在收到证据后立即开始检查（假设有响应人员、设

备和仪器以及书面分析计划）。 

4.12. 但直接检查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物理证据也有一些缺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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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员受到辐射暴露：可通过国际安全标准的适当辐射安全措施来减少

辐射暴露[1]，但不可能完全消除暴露； 

(b) 需专门设施和受过训练的人员在传统法证学科范围内检查受放射性核

素污染的证据，包括设施的专用设备和仪器操作人员； 

(c) 需验证传统法证科学技术对于在非法证检查设施中检查被放射性核素

污染的证据的适用性； 

(d) 持续暴露于辐射可能会削弱或以其他方式影响证据的法证学质量。已

经开始研究这种暴露的影响，以及如果有影响，是否可以减轻这些影

响[22]。应在调查开始前完成这一工作。 

确定适当的去污方法 

4.13. 在制定法证学检查计划时，应决定是对证据进行去污，还是在仍受

到放射性核素污染的情况下对证据进行检查，具体将取决于以下因素： 

(a) 证据的性质、污染物和需要进行的检查； 

(b) 相关检查资源的可用性； 

(c) 通过调查或情报收集以及已经进行的检查获取到的信息； 

(d) 国家有关应对核安保事件的政策和程序。 

5.  核法证学实验室分析 

5.1. 根据具体的分类和法证学检查计划的要求，可能需要在指定的核法

证学实验室对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进行表征。开始分析前，实验室应制定

核法证学分析计划并提交调查机构进行批准，相关讨论见第 3 节。 

表征 

5.2. 表征的目的是确定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的物理特性、化学和元素组

成以及同位素比，为此需要进行一系列相关分析，必要时可能包括识别主

要、次要和痕量成分。表征一般不包括基于传统法证学科的分析，也不包

括解释性步骤 — 例如：可能与物质来源有关的核响应堆过程的建模或对可

能来源的识别。因此，与全面解释相比，表征耗时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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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核法证学实验室 

5.3. 指定的核法证学实验室是指由国家指定的、有能力接收和分析核和/
或其他放射性材料样品并进行核法证学检查的实验室。各国应自行确定识

别和指定核法证学实验室的标准与决策程序。一旦调查机构要求进行核法

证学检查，应将证据提交给相关实验室。该实验室应已被确认和指定为核

法证学实验室，已配备处理样品（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受放射性核素污

染的证据或组合）所需的设备，并有能力采用必要的分析技术组合进行分

析。在对核安保事件作出响应后，调查机构与实验室之间应及早联系，以

了解实验室的要求和能力，并在制定法证学检查计划和核法证学分析计划

的过程中做好样品接收和分析的计划与准备工作。在将证据运送至指定核

法证学实验室并由后者接收证据时，应特别注意证据的处理，包括做好样

品处理的物证连续保管安排（见 3.11 款）。 

5.4. 各个国家指定核法证学实验室的能力各有不同。某些国家可能没有

自己的指定核法证学实验室，因此需要借助于双边或多边协作来完成表征

工作。有些国家的指定实验室有能力进行某些方面的表征或对某些类型的

材料进行表征，同时也计划在特殊技术方面寻求援助。世界上只有少数几

个国家的实验室拥有成套的核法证学分析工具和技术。各国应充分了解自

身的能力，并确保为各种可能性做好准备，包括做好请求、接受或提供援

助的准备（如适用），从而在发生核安保事件时能够开展核法证学分析，

以援助调查。 

5.5. 各国应确保其指定的核法证学实验室有能力开展核法证学检查；这

些实验室应采用有效的分析方法、配备合格的人员，并具有经验证的能力

和相关的书面程序。为此，可根据国际上认可的质量标准（例如：ISO 
9001:2008[23]、ISO 14001:2004[24]、 ISO/IEC 17025:2005[25]和 OHSAS 
18001:2007[26]）对实验室进行认证。此外，指定的核法证实验室应通过

必要的授权接收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如有可能，实验室应能够在必要时

处理大量的材料（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活动上），同时仍然能够进行痕量成

分分析。指定的核法证学实验室可配备手套箱，或在存在高放射性样品的

情况下配备热室。指定的核法证学实验室也应拥有适当的实验室设施和操

作程序，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样品交叉污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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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指定的核法证学实验室应采取适当的实物保护措施；必要时，实施

核材料衡算与控制程序。实验室应完全遵守设施储存和处理放射性材料的

要求[1]，并在必要时遵守危险材料储存和处理要求。实验室应采取适当的

安保措施，以确保物证连续保管的完整性，同时保护有关核法证检查的敏

感信息。 

分析工具 

5.7. 核法证学科学家运用多种工具来测量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的特性。

附录二介绍了一些表征分析技术。这些工具和技术总体上分为三大类：成

像、散料分析和微分析。 

5.8. 成像工具可生成高倍率的材料表面图像，同时提供有关样品不均匀

性和微观结构的信息。评估样品不均匀性的程度非常重要。对于不均匀材

料，散料分析无法得到从较小样品中得出的代表性结果。成像也能够揭示

空间和微观结构特征（例如：纹理和颗粒结构）。这些特征可提供有关材

料的热力学或机械加工的信息。 

5.9. 散料分析工具用于对整个样品或样品的一部分进行表征，从而确定

材料的平均性能。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的表征可包括物理特性、化学和元

素组成，以及同位素比的测量（见 5.13－5.20 款）。如果整体分析的目的

是确定有关材料痕量成分的信息，则必须有足够的材料进行准确的测量。

微量成分的存在与否及其浓度对提供制造过程相关信息十分重要。 

5.10. 如成像分析确认样品不均匀，则可运用对极小样品（通常 < 1 mg）
进行化学鉴定和/或定量分析的微量分析工具来表征材料的具体成分。微分

析工具也包括表面测量：可识别痕量的表面污染物或测量薄层或涂层的成

分，这些措施可为解释提供重要信息。 

技术和方法的顺序 

5.11. 在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分析中采用的很多分析工具都属于破坏性技

术（即在制备和分析中需要消耗样品）。因此，如何适当地选择分析技术

并确定其采用的顺序非常重要，应在核法证学分析计划中予以体现。分析

技术的排序应取决于法证学检查计划中应由调查机构回答的问题，同时也



18 

要考虑到分析可用的样品数量、可用信息和潜在的特征（物理、化学、元

素和同位素），从而保证准确的解释。 

5.12. 国际核法证学技术工作组（ITWG）已提出了有关技术排序的建议，

希望在分析过程中尽早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工作组的建议是基于专家意

见，以及国际核法证学技术工作组成员实验室进行的三次合作分析演习中

的经验；这些演习将在附录三中进一步讨论。表 3 列出了国际核法证学技

术工作组建议的分析顺序：按样品到达指定核法证学实验室之后的 24 小

时、1 周或 2 个月内采用的技术进行排序（有关常用技术的说明，参见附

录二）。在后期，为了在更长的测量时间内得到更加精确的结果，也可采

用某些技术。根据完成材料分析所需的时间表确定报告结果的间隔，分别

对应 24 小时、1 周和 2 个月的分析间隔期（取决于具体情况）。表征过程

的持续时间取决于实验室的工作量、样品的性质以及法证学检查计划中详

细提到的调查要求，但一般希望在收到样品后两个月内完成表征。 

样品分析 

5.13. 样品送达核法证学实验室后，应首先用高分辨率 γ射线谱仪在受控条

件下进行材料分析。该分析可能对现场分析进行确认或修改，也可能提供

新的信息（例如：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的总量）。 

5.14. 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的表征可包括物理特性、化学和元素组成，以

及同位素比的测量，见 5.15－5.21 款及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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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典型分析时间表下的实验室方法和技术  

技术/方法 
时长 

24 小时 1 周 2 个月 
放射性 剂量率（α、β、γ、

n）表面污染放射影

像学 

  

物理表征 外观检查 
照相 
确定质量 
确定尺寸 
光学显微术 
密度 

微结构、形貌和其他
物理特征扫描电子显
微镜（SEM） 
X 射线衍射 

纳米结构、形貌
和其他物理特征 
透射电子显微镜

（TEM） 

同位素分析 高分辨率 γ 能谱仪
（HRGRS） 

热电离质谱仪
（TIMS）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仪（ICP-MS） 

二次离子质谱仪
（SIMS） 
放射性计数技术 

放射性 
年代法 

高分辨率 γ 能谱仪
HRGRS（用于Pu） 

热电离质谱仪
（TIMS）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仪（ICP-MS） 

高分辨率 γ 能谱
仪 HRGRS（用
于 U） 
α 能谱 

元素/化学 
成分 

X 射线荧光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仪（ICP-MS） 
化学测定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FTIR） 
SEM/射线 
光谱测定 
同位素稀释质谱法 

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 

传统法证科
学学科 

有关传统法证学科
证据的收集 

 有关传统法证学
科证据的分析和
解释 

注：FTIR — 傅立叶变换红外；GC-MS — 气相色谱-质谱法；HRGRS — 高分辨率伽玛射线能谱

仪；ICP-MS —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DMS — 同位素稀释质谱法；SEM — 扫描电子显微

镜；SIMS — 二次离子质谱仪；TEM — 透射电子显微镜；TIMS — 热电离质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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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测量 

5.15. 样品表征的第一步一般是对材料进行外观检查，包括书面记录或拍

照记录具体的标记（例如：序号或产品标志）、颜色、尺寸和外形。对于

散装固体材料，其重量、密度、活度和微观结构的基本特征（颗粒尺寸、

质地和夹杂物，如适用）以及目视检查结果，都可能会在宏观上揭示出足

够的样品识别信息。例如，就核响应堆燃料芯块而言，新鲜核燃料芯块的

确切尺寸和几何形状通常是某一制造商所独有的。对于密封的放射源，其

尺寸、活度和封装形式通常都能够提供有关放射源制造商的信息。 

5.16. 在微观层面上，可根据微观结构特征更为详细地比较材料。例如，

铀氧化物燃料颗粒的粒度分布和颗粒结构可提供有关其生产过程的信息。

在处理粉末擦拭样品时，颗粒的形态可表现出不同生产工艺的明显特征。 

化学和元素测量 

5.17. 核材料（例如：金属、氧化物或中间产物，如重铀酸铵）或其他放

射性材料的化学形式是重要的指标，可揭示材料生产过程的相关信息，并

可让人洞悉其最初可能的用途。就铀中间产品而言，该化合物可说明该材

料的生产工艺，因此可缩小可能的生产设施的范围。 

5.18. 除了相关的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之外，被调查的材料中也可能存在

很多其他元素，有时其浓度甚至超过了放射性核素的浓度。这些元素可能

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材料特性（例如：铒和钆能够控制核燃料的响应性）而

有意加入的。初始进料中的残留元素或生产过程中添加的化学品中的残留

物（例如：酸残留物），以及容器和管道的腐蚀或磨损也可能导致意外的

化学杂质存在。这些元素以痕量水平存在时，被称为杂质，并且其范围和

浓度与特定过程、原材料或设施高度相关。这些元素的测量不仅可提供有

关合法使用的信息，而且还可以提供有关其源材料或生产设施类型的信

息，因此，对检查来说非常重要。 

同位素测量 

5.19. 同位素测量的目的是确定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中元素的同位素丰

度。同位素丰度可提供物质的历史及预期用途的相关信息，例如：核材料

是否具有天然同位素，或者如果已富含裂变同位素或经过后处理，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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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被用作核燃料或用于核炸药。除了主要的易裂变同位素（钚-239 和铀-
235）外，钚和铀的次要同位素（例如钚-240、钚-238 和铀-236）的相对浓

度也可能揭示核材料的先前辐照历史。 

5.20. 放射年代法通过同位素测量来确定自从上次化学纯化核材料或其他

放射性材料以来经过的时间（即根据其母体放射性核素衰变而得到的子体

核素与母体分离的时间）。可测量钚和铀的放射性衰变产物（子体核素，

例如：镅-241 和钍-230）的浓度，并将其与母体同位素的浓度进行比较，

以确定所分离出的核材料的年龄。放射性年代法也适用于放射性同位素

源，例如：含铯-137 的放射性同位素源 — 该同位素源衰减至稳定的钡-
137。 

5.21. 除了裂变元素的同位素组成及其衰变产物外，还可根据其他元素的

存在和同位素组成（根据全球已知的自然同位素变化）得到有关样品来源

的信息。样品中此类元素的同位素比可以说明某个过程或生产地点（例

如：氧-18/氧-16 比）或进料（例如：锶-87/锶-86 比和钕-143/钕-144 比）。 

6.  核法证学解释 

6.1. 完成分析工作之后，有可能需要运用其他的专业知识来解释分析结

果，并根据法证学检查计划提出核法证学调查结果。有可能需要从开展测

量的实验室以外的其他机构获得所需的专业知识。核法证学解释是一个将

样品特征与材料类型有关的现有信息以及与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有关的起

源和生产方法、或者与以前涉及相似材料的案例进行比较和关联的过程。

核法证学解释提供了相关的背景、分析结果的阐释以及核法证学研究结果

的基础。 

解释过程 

6.2. 核法证学识别标志是指特定样品的一套或多套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

的数据特性，根据这些数据特性，以确定样品是否与国家所使用、生产或

储存的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一致或者不一致。核法证学识别标志有助于确

定制造材料的过程及其随后的使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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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对于整个核燃料循环的工艺过程和设施，同时采用经验法（涉及到

以往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的分析结果）和建模法（基于核燃料循环过程的

化学和物理特性）来建立其参考识别标志，从而揭示样品的分析结果。分

析科学相关知识可指导选择适当的方法，以验证是否存在特定的核法证学

识别标志。 

6.4. 核法证学解释包括将有关样品的分析结果与有关现有或已知材料的

相应特征信息进行比较。总而言之，单个材料的识别标志（例如：一种同

位素测量）通常不足以识别已知多种类似材料中的某一个具体的样品。与

传统的指纹检查不同，在没有可用档案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将单个样品的

分析结果与现有或已知样品的分析进行比较是不切实际的。但如果将同位

素测量、杂质和微结构之类的特征组合在一起，就能够提高将特定样品与

代表已知类别相似材料的数据相关联的信心。识别标志组合还可用于排除

（特定样品不能与已知材料的数据类别进行比较这一结论），这对于核法

证学解释也具有价值。 

6.5. 有助于与已知材料类别的信息进行比较的资源包括国家核法证学资

料室或相关数据库，其中包含了有关在国家内部使用、生产或储存的核及

其他放射性材料的信息，并在解释过程中以专门的知识作为辅助。为便于

比较，可重新分析已经归档的样品。 

6.6. 例如，表 4 列出了一些对于回答有关钚样品及用于获取信息的识别

标志所必需的信息。 

表 4.  钚中相关放射性核素识别标志示例  

所需信息 识别标志 

化学处理日期 子同位素的内生 

化学处理技术 残留元素（铀/钚比） 

将放射性衰变能作为能源 钚同位素的活度（钚-238） 

中子能谱和响应堆中燃料的燃耗 钚同位素比（例如钚-240/钚-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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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家核法证学资料室 

6.7. 国家核法证学资料室是用于核法证解释的一种工具。资料室和参考

数据库有助于国家评估脱离监管的材料是否与在该国境内生产、使用或储

存的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一致[5]。国家核法证学资料室是对某一国所生

产、使用和储存的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相关信息的汇总，该汇总通过行政

手段、有组织地实现，其信息来源可能多种多样。资料室能够有助于比较

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的测量特性与已知类别材料的识别标志（例如：物理

特性、化学和元素组成以及同位素比）。 

6.8. 如为此目的而建立国家核法证学资料室，则应由国家建立、维护和

控制该资料室，并与该国实际持有的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的规模与复杂性

相适应。 

6.9. 为了便于对比，在适当的情况下，应在通用的概念性组织框架下建

立国家核法证学资料室。 

核燃料循环过程及放射源制造的知识 

6.10. 核法证学识别标志中反映的特征体现了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历史中

的不同阶段（包括其制造）。了解这些识别标志在材料的生产过程中是如

何创建、保留和修改的，对于核法证学解释至关重要。因此，有关核燃料

循环过程和放射源制造的知识是对实验室测量进行有效解释的基础。这种

知识来自于专门的知识和经验，通常由不同的国际、国家和非政府机构所

掌握。 

6.11. 通过对核燃料循环或材料生产过程进行建模或模拟，可以预测识别

标志是如何在生产过程中体现到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中的。建模还能够提

高对于创建或修改识别标志的现象，以及让其持续存在的现象的理解。在

建模的过程中获得的知识有助于为随后的实验室测量奠定基础，也有助于

揭示新的识别标志。 

6.12. 将材料表征的结果与过程信息（例如：同位素测量、杂质和微观结

构特征）的识别标志组合进行比较，就可以了解到材料的制造方式及其最

初的预期用途。反之，如果未能在表征结果与特定识别标志组合之间建立

关联，则此类比较也可以不考虑生产过程和预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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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的材料 

6.13. 对已归档的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包括缉获的材料）进行比较分

析，可极大地增强对核法证学结果的信心。根据这些分析，核法证学专家

能够建立起材料与其生产或制造过程之间的关联。随着新分析方法的运

用，发现新的识别标志，因此将存档的数据与存档的材料一起存储也就变

得越来越重要。根据特定材料中重要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采用新的分析

方法重新分析已存档的材料，评估所得数据，是否存在新发现的识别标

志。由操作人员、生产人员、监管人员、环境实验室和其他方保存的样品

档案可能包含以往分析过的材料样品，例如：响应堆燃料、质量控制样品

和工业放射源。 

公开文献 

6.14. 很多基础核过程已被公开并收录在各种教科书、报告和期刊文献

中。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信息网站就有多个记录了有关全球核设施

公开信息的数据库。3 

保密文献 

6.15. 专有或机密的信息只记录在“保密”文献中。根据适当的保密协

议，公司可能会愿意与有关当局或国家实验室分享其专有信息。核机构、

有关部委和国家实验室也能够在其本国获取机密文献，但不太可能获准他

国的机密文件。 

演绎过程和迭代过程 

6.16. 核法证学分析与解释涉及到一个演绎和迭代的过程，如图 2 所示。

实施分析计划程序，将结果与现有或已知材料的信息进行对比，从而完成

解释，并将分析结果归于背景材料。这种涉及分析结果和已知材料信息的

比较过程反复进行，因为每一个连续的比较都可能会提供新信息，而根据

这些信息可提出进一步的分析或比较，进而发现有助于更精确地标识材料

的其他识别标志。由于这一比较过程也可用于逐步排除特定的过程、位置

 
3 参见 http://nucleus.ia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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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材料的可能的其他来源，因此，这一比较过程也可以是演绎性的。例

如，将被缉获核材料的分析结果与已知生产工艺进行比较，从而确定被缉

获材料可能的生产工艺，并确定无法制造被缉获材料的工艺。与其他现有

生产过程或分析测量结果的比较也有助于缩小缉获材料可能的生产工艺的

范围。 

 
图 2.  核法证学分析、比较和解释：一种提供分析结果背景的迭代、演绎过程。 

6.17. 对收到的分析结果进行解释，可从中得到执法人员开展调查所需的

信息。有时，通过核法证学检查虽然无法确切地确定材料的制造方式或来

源，但仍有可能排除与材料生产历史证据不符的过程。产生调查性线索和

排除某些场景这两种行为都有助于缩小调查范围。最后，执法部门的调查

结果有助于发现其他的证据，可根据这些证据确定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与

相关人员、地点、时间、事件和生产过程之间的关联。 

 

解释  
提供了分析结果的背景。 

不需要再考虑

的分类  

分析  
• 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 
• 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 

核法证学分析计划  

比较  
分析结果  

与已知分类特性  

迭代和演绎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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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核法证学调查结果 

7.1. 核法证学调查结果是核法证学分析与解释的成果。调查结果可用于

支持执法调查、监管询查和政策制定，也有助于其他利益相关方增强核安

保并预防未来的核安保事件。无论何种场景，一般都会提出如下问题： 

— 涉及到哪种材料？ 

— 材料可能的来源是什么？ 

— 可能的生产方法有哪些？ 

对调查结果的信心 

7.2. 一般而言，对分析结果的信心取决于三个因素：(i) 经过验证的方

法；(ii) 经过认证的参考材料；及 (iii) 经过证明的能力。采用经验证的方法

可以确保分析适用于材料，并能够测量感兴趣的分析物项。使用经认证的

参考材料可以确保根据已知和已认证的数值来鉴定测量值。经验证的方法

和经认证的参考材料证明了相关程序的可靠性，从而增强了对调查结果的

信心。经证明的能力也有助于增强从事分析工作的个人的信心。 

7.3. 对解释的信心取决于对单个分析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描述、对分析

结果与现有类别信息进行迭代比较的结果，以及在解释这些比较结果时要

考虑到的其他解释。总而言之，这三个因素通过展示对其基础的明确理

解，保证了解释及其相关的置信度可信。 

7.4. 很重要的一点是，任何核法证学分析和解释都必须站得住脚，因为

核法证学调查结果可能会用于法律程序或识别核安保薄弱环节。在调查过

程中严格遵守物证连续保管程序以及在实验室严格执行质量保证和控制程

序，都有助于增强分析结果的可信度。此外，基于多项结果而收敛到具体

调查结果（例如关联或排除某些类别的材料）的分析计划也能增强对调查

结果和结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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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的通报 

7.5. 所有的核法证学调查结果都应及时形成书面报告，报告可采用科学

报告的形式或采用国家机构或牵头的调查机构要求的标准格式。报告中所

含的敏感信息，需要明确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7.6. 应根据法证学检查计划中的要求，明确告知结果及其解释的可信

度。为了推进调查，将核法证学调查结果与其他学科（包括其他法证科学

学科）的调查结果和信息，以及国家核安保机构等其他当局提供的信息结

合在一起。应根据调查的需要，报告核法证学分析结果及相关的调查结果

的置信度。 

7.7. 对于讲求时效性的核安保事件，可能需要尽快获得可靠的初始信

息。在对测量全面分析和解释之前，要求研究人员及决策者和其他官员进

行核法证学研究。理想情况下，应该事先就具备一种能够表述与初步报告

有关的置信度方法。为了解决调查员和决策者的信息请求，应编制初步核

法证调查结果报告大纲，其中包括关键调查结果及重要假设、所述调查结

果的置信度，以及在当时的可用信息条件下仍然具有合理性的其他解释。 

7.8. 为援助进行有关结果报告的期望管理，法证学检查计划应说明通报

调查结果的具体形式和时间。在核安保事件发生期间及之后，可定期发布

有关核法证学检查进展和调查结果的报告。可根据表 3 所述的 24 小时、1
周和 2 个月的典型周期编写报告。在检查完成后应编写最终报告。最终报

告应包含评估中采用的全部数据和其他信息，并应包括所作的假设和对调

查结果的论述。报告中也应指出与调查结果不一致的数据或信息，以及排

除或不考虑的信息，或优先考虑其他信息的原因。 

行动后审查 

7.9. 在核法证学检查及相关法律程序结束后，为了评估调查期间哪些分

析和程序达到预期，而哪些未能达到预期，可开展“行动后审查”。行动

后审查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了解不足之处，而且还在于了解哪些因素促

使了行动达到或超过预期。通过行动后审查，相关人员有机会汲取经验教

训、为计划所采用的程序提供反馈，并有利于在未来开展核法证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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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 考虑到需要改进核法证学分析的开展过程，在保密规定允许的前提

下，也鼓励核法证学领域的专家与其他国家的同仁分享实际核安保事件或

演习行动的经验教训。 

8.  国际合作与援助 

8.1. 国际合作与援助包括在核安保事件发生前、发生中和发生后的合作

与援助。核法证学领域内的国际合作与援助的范围包括，从提高意识、研

发、国际援助和能力建设。 

国际合作 

8.2. 各种国际组织、团体和倡议均提倡增强对核法证学重要性的意识，

并应要求提供各种形式的核法证学支持。“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

（GICNT）、国际刑警组织和国际核法证学技术工作组（ITWG）均给予了

不同形式的培训、指导和援助。各国也在核法证学领域内开展了双边或多

边合作。此外，一些国家还实施了为国际合作伙伴提供支持的国家项目。 

“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 

8.3. “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GICNT）是各国共同成立的、旨在

增强全球预防、探测和应对共同的核恐怖主义威胁的自愿性组织。目前，

“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核法证学工作组正在开发工具来提高对核法

证学的认识、促进政府间关系、开展联合演习并推广核法证学的最佳实

践，从而援助伙伴国的政治领导层建立本国的核法证学能力[27]。 

国际原子能机构 

8.4. 为了援助各国建设和维护有效的核安保基础设施（包括核法证学能

力），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了《核安保丛书》（包括现有的对示范行动计

划的应用导则），同时应各国的要求采取措施援助应用相关的导则。进一

步的措施包括提供有关核法证学意识、放射性犯罪现场管理和核法证学方

法的培训，以及合作开展协调研究项目等[28]。 



29 

国际刑警组织 

8.5. 国际刑警组织是致力于支持各国警察组织预防和打击包括放射和核

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的国际组织。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全球成员国

之间的信息交流（包括调查信息）。此外，国际刑警组织还开展情报分

析、提供培训（例如：有关放射性犯罪现场的管理），并能在核安保事件

发生后给予行动支持。 

核法证学国际技术工作组  

8.6. 核法证学国际技术工作组（ITWG）是由核科学家、执法人员、第一

响应人员和核监管专家组成的非正式工作组，也是核法证学从业者的工作

团体[29]。核法证学国际技术工作组的目标是通过提出有效的技术方案，

并向国家和国际有关机构提供关于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应对涉及核或其他放

射性材料的犯罪行为和蓄意的未经授权的行为的建议，推进核法证学学科

建设。核法证学国际技术工作组的工作内容包括制定技术指导方针、组织

材料分析合作演习和桌面演习，以及在国际上宣传和推广核法证学。如需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核法证学国际技术工作组网站。4 

核安保事件调查中的核法证学援助 

8.7. 通过国际组织或通过双边/多边协定和协议在调查核安保事件期间提

供援助，包括证据收集、优化分析方法、进行核法证学分析、提高对分析

的信心、收集数据以援助核法证学解释，或应要求提供其他类型的信息。 

8.8. 在提出援助请求时，请求方在起草请求书时应考虑以下几点（排列

不是按优先顺序）： 

(a) 该请求是针对已经发现的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脱离监管控制的具体事

件，还是属于为此类事件做准备的策略[30，31]； 

(b) 是否视为敏感事项而需要保护敏感信息； 

(c) 请求国是否允许援助方与不直接提供援助的第三方或其他方分享结

果；如允许，在何种情况下以及如何分享； 

 
4 参见 http://www.nf-itw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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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是否出于安全考虑及根据运输要求和关于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进出口

的声明，要求援助方在请求方的领土上收集、包装和运输核料或其他

放射性材料，并将其运输至援助方领土内的设施； 

(e) 援助方是否需要遵守请求方现有法律体系下有关物证连续保管和其他

证据处理的规定； 

(f) 请求是否涉及到请求方和/或援助方的部长级审批；如是，将如何得

到批准； 

(g) 援助方在提供援助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是否会得到补偿，或者是否由

援助方自身承担相关费用； 

(h) 是否有必要由援助方的专家提供证明。如有必要，需要在何种情况下

（例如亲自、书面或通过远程通信）提供此类证明； 

(i) 是否考虑将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退还给请求方。就此而言，无论是请

求方还是援助方都应遵守国际法律文书中有关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的

义务，例如《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4]和《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

公约》[12]所载的义务，同时也应遵守保障协议和相关出口控制法规

的规定。 

8.9. 为了方便提出援助请求，可拟定一份工作说明书或类似文件，以便

在请求方和一个或多个援助方之间达成协议。该协议可酌情处理上述问

题，并具体说明关于报告的及时性和方式、分析计划的制定（如请求的性

质决定了要求相关计划）、报告结果的方式以及对报告进行分析的期望。

如果请求不涉及到实验室分析（例如请求分享在核法证学领域内的最佳实

践、就核法证相关演习的开展提供专业意见，或援助制定核法证学国家能

力增强计划），则可采用非正式的方式。 

8.10. 鉴于此类安排一般涉及多个问题和复杂问题，因此，建议每个国家

在其国家应对计划中定义并包括在发生实际核安保事件时与提供或请求国

际援助有关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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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核法证学能力建设 

9.1. 各国有责任发展和维持核法证学能力。基础设施、法律和监管框

架、运行、人力资本以及专用的设备和知识等要素，对于有效的核法证学

能力至关重要。 

9.2. 发展、测试和维持核法证学能力的战略，对于是否能对核安保事件

作出适当响应也至关重要。具体的方法包括让各级利益相关者树立核法证

学意识、对现有和未来的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进行应对行动演习、制定

研发计划、针对未来需求进行有效的知识管理，以及针对核科学进行有效

的教育，以培养和维持能力（具体的示例见附录三）。 

意识 

9.3. 在发展国家核法证学能力时，关键的要素之一就是关于核法证学对

国家核安保基础设施重要性的意识。国家内部各利益相关者对核法证学的

意识提高，有助于： 

— 促进核法证学能力的推动者和开发者对核法证学的了解； 

— 明确角色和责任； 

— 提高对应用于执法调查和核安保薄弱性评估的核法证学的认识； 

— 鼓励各组织和学科采用通用术语。 

培训 

9.4. 国家应确保其国家核安保基础设施配备经过适当培训的人员。技术

培训和人力资本开发应涵盖核法证学的各个方面，不仅是一种预防措施，

也是一种应对能力。培训是核法证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明确了有关

核安保事件调查要求，并介绍了建议的分析和解释方法以及核法证学在国

家核安保基础设施中的作用等基本信息。也可通过国际核法证学合作关系

进行培训。 

9.5. 应根据具体的学习目标开展培训。例如，为了在发生核安保事件后

有效地将科学结果传达给执法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或决策者，核法证学专业

人员必须经过适当的培训，确保将信息有效地传达给受众。同样，原子能



32 

机构也已开展了入门培训以及针对核法证学实验室所使用的特定技术分析

方法培训。 

演习 

9.6. 核法证学能力是否有效，要取决于科学技术组织、执法机构和其他

政府机构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合作。建立协作和共享的程序与机制是核法证

学能力持续发展的关键。核法证学演习的计划、执行和审查对于增强这些

能力十分重要。 

9.7. 通过核法证学演习，各国能够测试其应对核安保事件的能力并建立

起信心。决策者和相关人员也能借此机会在现实的、受控的风险环境中练

习如何扮演各自的角色。核法证学演习一般是基于具体的场景或分析目的

而开展。通过演习，利益相关者可评估自身的能力并在现实条件下检验各

自的表现，同时还能够评估角色、职责以及信息共享的途径和机制。通过

演习，各方能够修正其应对和恢复计划并加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根

据演习的结果确定应采取怎样的补救措施、优化技术，并为改进整体应对

能力提出新的思路。此外，各国通过与信任的合作伙伴共享演习结果，也

能够增强各方应对新兴威胁的总体能力。 

教育与专业发展 

9.8. 教育与专业发展对于有效的、可持续的核法证学能力建设是关键的

要素。国家应培养拥有与核法证学高度相关的核和地球化学学科专业知识

的技术人员。为了储备足够的核法证学工作人员，必须在放射化学、核工

程与物理学、同位素地球化学、材料科学和分析化学等领域建立起从本科

到研究的学术途径，以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实际措施包括： 

(a) 鼓励国内学术界、科学界和政策界之间开展合作与交流，包括学生、

大学教职员工、在该国实验室工作的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等； 

(b) 向上述领域的本科、研究生和研究生水平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助学金

和实习机会等资源，也包括在实验室设施开展实际研究的机会； 

(c) 援助各大学制定与核法证学有关的教育计划，包括促进跨学科学习

（例如：联合化学和物理系共同教授核法证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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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为年轻的核法证科学家提供指导，促进现有专家的专门技术知识的获

取和转让。 

研发 

9.9. 核法证学是一门正在发展的法证科学。研发对于建立起对核法证学

调查结果的信心以及评估核法证识别标志的可靠性（以此为基础确定材料

的来源和历史）至关重要。特别是，研究应侧重于以下领域：改进核及其

他放射性材料的分类和表征程序及分析技术、确定要纳入国家核法证学资

料室的核法证学识别标志、了解如何在核燃料循环中创建、保持和修改识

别标志，以及如何准确地测量识别标志[28]。 

9.10. 致力于促进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分析科学的研究与开发，能够增强

国家核法证学能力。此外，基于科学过程的同行评审也能够提高对此类分

析和解释技术的接受程度与信心。经科学界认可，这些工具都可用于实际

的核法证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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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法证科学学科 

I–1. 本附录介绍了一些主要的法证科学学科，但侧重于可能为核安保事

件的调查提供有用信息的学科。 

I–2. 其中大部分学科在法证科学范畴内都有相当长的历史；因此，将这

些学科统称为“传统法证学科”。数十年来，二进制数据（“数字证

据”）用于调查的价值已得到了认可，而用于获取数字证据的装置在数量

和类型上的发展又提高了其实现调查目的的重要性。分析数字证据和解释

结果所用的工具和技术在不断发展并对法证学检查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将在随后有关新兴法证科学学科的章节中予以讨论。 

传统法证科学学科 

生物证据的分析 

I–3. 在核安保事件的调查中，可能在现场或从人体、地点或相关物体上

提取作为证据的生物来源标本，包括血液、精液和唾液。包含核 DNA
（nDNA）的人类生物学证据具有特殊的价值：可将测试结果与某一个人相

关联，并且其可靠性也足以满足刑事司法目的（即测试的结果达到个体

化）。 

I–4. 线粒体 DNA（mtDNA）通过母系遗传并在所有与母体相关的个体

（例如：兄弟姐妹、母亲和外祖母）之间共享。因此，就个体化而言，线

粒体 DNA 的结果不那么有效，但也有助于缩小调查范围。此外，对于核

DNA 的浓度不足以进行有意义分析的标本，也可从这些生物标本中获取线

粒体 DAN。这些标本包括自然脱落的毛发、毛发碎片、骨头和牙齿 — 在
核安保事件现场可提取其中的任何一种。 

I–5. 第二类生物来源的标本包括动物、植物或真菌来源的材料，如羽

毛、植物物质（例如：叶子、花粉、种子和茎）和孢子。对此类材料的分

析会提供一些线索，例如：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包装、存储或运输的地理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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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和压印分析 

I–6. 对指纹（即指印）、掌纹和鞋底纹图案进行的分析称为摩擦脊分

析。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一项技术就已用于个体识别。摩擦脊分析和

核 DNA 分析是主要的法证学学科，其结果一般认为能够达到个体化。摩

擦脊分析可能会得到与核 DNA 分析相似的结果，因此在制定法证学检查

计划时应予以考虑，特别是在能够从事件现场、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或

用于储存或运输材料的容器提取指纹、掌纹或鞋底纹的情况下。在关联这

些图案与具体的个人时，可利用各种指纹和掌纹数据库。执法部门可通过

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出请求，以访问这些数据库。就法证学而言，数据库是

可搜索的数据或信息的集合，通常（但并不一定）为电子或数字格式。美

国的综合自动指纹识别系统就是一例。1 

I–7. 除指纹、掌纹和鞋底纹之外，也可能在犯罪现场或调查相关的其他

现场发现其他的图案。这些图案一般被称为压印证据（当鞋或轮胎在表面

上留下印记的时候出现）。需要分析的其他图案包括子弹和弹壳上的痕

迹、耳纹、唇纹、血迹、咬痕和手套印。不同于摩擦脊分析的是，对这些

图案的分析不可能达到个体化。相反，分析结果可能将图案归于某一类人

或物体 — 例如：某一商标、某一尺寸的鞋或轮胎。这些结果对于缩小核安

保事件的调查范围可能至关重要。 

工具痕迹和枪械分析 

I–8. 对工具痕迹和枪械的分析主要针对硬物（例如：工具或枪械的撞

针）与相对较软的物体接触时产生的痕迹。工具痕迹和枪械痕迹的对比分

析可作为一种特殊的压印分析。可根据对工具或撞针痕迹的分析缩小调查

范围：这些痕迹可指向特定的制造商或工具、枪械的制造程序，并能够排

除其他的制造商或程序。这些痕迹可见于核或放射性材料本身、材料运输

或储存容器表面、在犯罪现场发现的其他物体或对调查有关的其他现场。 

  

 
1 参见 https://www.fbi.gov/about-us/cjis/fingerprints_biometrics/iafis/iaf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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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发分析 

I–9. 人类和动物经常有毛发掉落。毛发可留在犯罪现场、转移到现场的

另一个人身上或转移到调查相关的另一个地点。因此，在核安保事件的调

查中，应考虑到毛发可能掉落到脱离监管的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之上或者

附近。对毛发的显微分析有助于确定类别特征而非个体特征。即，结果可

能与某一类人的毛发关联（例如：根据毛发的颜色或染色剂）而不是关联

到某一个特定的人。在排除毛发可能来源的某些人群时，这些结果有助于

缩小调查范围。 

纤维分析 

I–10. 在法证科学中，一直以来就通过显微检查来进行纤维分析。纤维包

括合成材料例如丙烯、尼龙和聚酯，以及植物纤维，如很多绳索和细绳所

用的纤维。显微检查类似于毛发检查，也具有相似的局限性 — 可识别类别

特征，但不可能达到个体化。最近，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等现代仪器分析

法也开始用于纤维分析。仪器分析可得到对于调查有意义的其他信息。总

体而言，根据纤维分析的结果，可确认当某一物体接触另一物体时发生了

纤维转移，由此证实了某些人、地点或事物与脱离监管的核及其他放射性

材料之间存在关联。 

可疑文件的检查 

I–11. 可疑文件的检查包括对比和分析文件以及相关的印刷和书写文书。

检查的目的包括： 

— 确定或排除个人作为手写内容的来源； 

— 确定文件是否为打印机、复印机和传真设备等机械或电子成像装

置的产物； 

— 确定或排除特定的机器为印刷或打字的来源； 

— 发现涂改、增加或删除的迹象； 

— 解密和储存受损的、被删除的或模糊的文件内容； 

— 预测文件的年代； 

— 识别和保留文件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物理证据，例如：指纹、毛

发、纤维和其他生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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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2. 因此，在制定法证学检查计划时，应考虑到对与脱离监管的核及其

他放射性材料同时发现的文件进行检查。 

涂漆、涂层和其他表面材料的分析  

I–13. 在核安保事件调查中，对涂漆、涂层和其他聚合物材料的分析很有

价值，尤其是在发现与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有关容器的情况下。这些容器

上可能会有文字或其他标记。同样，容器内也可能使用了聚合物材料作为

放射性材料的衬垫或密封。通过分析涂漆、涂层和其他聚合物材料的成

分，得到的结果可有助于确定材料的来源地。 

爆炸物分析 

I–14. 需对很多材料进行爆炸物分析。对于无法引爆的爆炸装置、爆炸物

和装置的其他部件均具有证据价值。如装置未引爆，则相关的证据包括未

燃烧或未消耗的粉末、液体或浆状物设备的碎片，包括未爆炸或未燃烧的

炸药；爆炸附近可能包含爆炸物残留物或装置碎片的、爆炸地点附近的物

体。解释分析结果后可能会指向一个特定的群体或个体 — 根据爆炸物的设

计、制造材料和材料的采购记录。因此，所有的法证学检查计划都受犯罪

现场爆炸物的影响。 

法医学 

I–15. 通过两个主要的分支 — 临床法医学和法医病理学，法医可在核法证

学相关的案件中提供专业知识。 

I–16. 临床法医学涉及到对活体进行临床检查，以检查是否发生了与核安

保事件的后果有关的伤害、灼伤、爆炸伤和并发症等。临床法医专家关心

的是伤害（或灼伤）的类型和性质，无论伤害是否是因为暴露于核或其他

放射性材料引起，受到伤害的日期、治疗时间和所导致的并发症，以及

是否存在残疾（临时性或永久性）。 

I–17. 法医病理学则是运用医学知识来检查人体残骸。为此最主要的工具

就是尸检。法医病理学的一般目标包括确定死亡的原因和方式、确定受伤

的性质和程度，及确定遗体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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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8. 许多实验室方法都可用于辅助法医学，包括与核DNA和线粒体 DNA
检查相关的方法（参见 I–4）、人体检查方法（例如：X射线成像、磁共振

成像和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以及现代仪器分析方法（例如：气相色谱-质
谱、液相色谱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I–19. 在出现核安保事件受害者时，可借助于法医病理学方法来确定受害

者是否遭受了辐射或其他伤害。对于发生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散布的核安

保事件，法医病理学家的检查结果经证明有助于估计每个受害者离散布点

的距离。 

新兴的法证科学学科 

数字证据的分析 

I–20. 随着数字记录装置类型的增多和个人、企业及政府机构对这些装置

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数字证据（其中常常是二进制数据）分析也愈加重

要。采用法证学方法可以定位介质上和操作系统或应用内的数据。数字证

据可能的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 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以及硬盘驱动器、存储卡和通用

串行总线（USB）闪存驱动器； 

— 移动电话； 

— 安全和监视摄像机，例如：银行在自动取款机上安装的摄像机以

及很多企业和一些住宅楼或社区安装的摄像机； 

— 交通摄像机，用于发现交通违规行为或监视交通流量； 

— 便携式媒体播放器； 

— 数码相机。 

设施内的数字仪器和控制系统都可能产生数字证据。在调查核安保事件

时，可在缉获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的现场或现场附近、沿材料的运输路

线，以及从导致材料缉获的事件的相关嫌疑人身上发现这些装置或其中的

证据。数字记录设备的普及实现了按时间和地理顺序记录核及其他放射性

材料的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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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

表 征 技 术

核法证分析中常用的技术

II–1. 本附录基于参考文献[II–1]第 21 章，介绍了一些在核法证学分析中最

常用的技术，如第 5 节表 3 所示。该表只列出了代表性技术，并非详尽罗

列了全部的技术。作为对这些信息的补充，参考文献[II–2]中报告了关于在

非法贩运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中应用核法证学的协调研究成果。

物理表征，包括外观检查和照相

II–2. 通过对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可得到有关样品标记的信息，尤其是在

有序列号或其他识别标记的情况下，或者也可根据大小和外形识别某些材

料。结合样品的尺寸测量结果和重量就能够计算其密度。对于某些化合

物，材料的颜色也是重要的线索。校准长度和色标的使用也有助于记录物

理测量结果。

光学显微镜

II–3. 光学显微镜是第一种以放大的方式检查样品的方法。光学显微镜通

过放大光学器件以及样品照明反射或透射方法，将放大后的样品图像呈现

给用户。在透射的偏振光下观察样品，也能够揭示有关样品组成和均匀性

的信息。光学显微镜可以轻松地将图像放大 1000 倍。 

扫描电子显微镜和 X 射线光谱 

II–4. 扫描电子显微镜（SEM）采用常规的热灯丝源提供了高达 10 000 倍

的图像放大倍率，使用场发射源时可达到 500 000 倍放大。扫描电子显微

镜中的一条精细聚焦的电子束扫描样品。高能入射电子束与样品的相互作

用产生了反向散射的电子、二次电子和 X 射线。通过测量基于扫描位置产

生的信号，可显示出图像或样品图。每一类信号都传达着不同的样品信

息。例如，二次电子传达有关样品形态的高分辨率信息。反向散射电子的

相对强度图则根据成像样品的平均原子序数显示出材料成分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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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5. 在扫描电子显微镜或电子探针分析过程中产生的 X 射线也是一种测

量样品元素组成的方法。可通过两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对 X 射线进行定量

分析。首先，能量色散 X 射线光谱仪（EDX）使用了固态探测器来同时测

量 X 射线的能量和速率。其次，在电子微探针配置下，波长色散 X 射线光

谱仪（WDX）使用了分析晶体将选定的X射线依次衍射到气体比例计数器

中。X 射线分析局限于约 1 μm 的空间分辨率。X 射线分析的检出限约为

0.1%，这也取决于元素本身。结合扫描电镜能量色散 X 射线光谱仪或波长

色散 X 射线光谱仪，可描述样品中元素的丰度和空间分布。 

X 射线荧光分析 

II–6. X 射线荧光（XRF）分析可用于多种样品的非破坏性元素定量分

析。入射的 X 射线束激发了固体样品中的特征次级 X 射线，并在固态或正

比计数器上计数。X 射线荧光的检出限为百万分之 10（ppm）。尽管发射

出的 X 射线能量低，但也可利用质量吸收校正和分析晶体来分析轻元素

（例如：硼、碳和氧）。 

X 射线衍射分析 

II–7. X 射线衍射（XRD）分析是一种鉴定晶体材料化学结构的方法。X
射线束撞击有序晶格并受到相长和相消干涉，取决于晶格的间距、X 射线

的波长和 X 射线束的入射角。相对于固定的 X 射线源旋转样品，产生的干

涉变化导致特征衍射图。将这些衍射图与参考光谱进行比较以确定特定的

晶相。X 射线衍射无法在非晶（非晶体）材料上生成衍射图。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 

II–8.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法可用于鉴定化合物。将样品暴露在较大的红

外频率范围内，随频率的变化测量反射或投射的红外辐射强度。由此形成

了红外吸收光谱。在特定频率下的吸收也是某些键的特征。因此，红外光

谱能够识别分子内的各种键和官能团。现有的红外光谱的出版物有助于鉴

定未知化合物，或至少对其进行某种分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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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计数技术

II–9. 每个放射性同位素都基于其活度以已知速率发射一定类型和能量的

辐射。通过测量样品发射的辐射，就可以量化每一种被测出的同位素的

量。可以测量四种类型的辐射：α、β、γ 和中子。每一种辐射都有其自身

的特性和探测方法。在核法证学中最重要的是 γ 能谱和 α 能谱，将在 II–10
至 II–13 中进一步讨论。 

II–10. γ 能谱是在核法证学检查中对所缉获的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进行初步

分类时首先采用的技术：便于进行测量、无损且不要求制备样品。虽然包

装材料或屏蔽材料（尤其是铅）会吸收 γ射线，但 γ射线（即能量在 10 keV
到高于 500 keV范围内的光子）仍然可以被测量到。在现场，使用便携式 γ
能谱仪（例如：碘化钠手持式识别器或便携式高纯锗探测器）进行初步分

类测量。在实验室使用的则是更复杂、敏感度和分辨率更高的 γ 能谱系

统。由此，可在更高的分辨率下测量丰度更小的 γ 射线。可在能谱中分辨

出相互接近的能量。运用商业软件分辨观察到的低能量能谱中的钚和铀，

并据此计算材料的同位素组成。但应注意的是，某些核素（例如：钚-242
或铀-236）无法被 γ 能谱仪探测到；为此需采用质谱仪。 

II–11. γ 能谱在中子活化分析中也具有关键作用：用于测量反应堆或中子发

生器中样品活化产生的核素。

II–12. α 能谱能够探测 α 粒子，即 3－8 MeV 能量范围内的 He2+ 离子。α 能

谱是一种破坏性分析技术。α 粒子因与物质的强烈相互作用而很容易被阻

挡，因此，要求对样品进行放射化学处理以通过 α 能谱计数。 

II–13. 在放射化学处理后再进行α能谱分析，对于测量钚-238 和钚-239+240
活度十分重要。钚和镅的放射化学分离尤其重要：镅-241 和钚-238 发射的

α 粒子具有相似的能量，因而在能谱中重叠。同样，钚-239 和钚-240 的 α
能量也极为接近，因而无法在能谱中分辨。因此，只能测量其总和（即钚-
239+240），通过质谱法得到钚-240/钚-239 的原子比。 

化学测定

II–14. 化学滴定和可控电库仑法是用于测定核燃料材料中镎、钚、铀或其

他主要成分元素浓度的标准方法，其目的是进行衡算测量或核查。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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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定中，让样品与精确计量且成分已知的选择试剂反应，从而完成已知化

学计量反应或达到反应的特征性终点。除其他因素之外，主要根据终点探

测模式来指定滴定方法（例如：电位滴定法和分光光度滴定法）。采用控

制电势库仑法时，待分析的元素在保持选定电势的金属电极上进行选择性

氧化或还原。氧化中损失或还原中获得的电子数量就是样品中元素数量的

度量。 

II–15. 使用几百毫克的标准样品量时，这些方法的精确性和准确性高于

0.1%。这些方法已经相当成熟并已成为核材料衡算和保障实验室的常规技

术。因此，这些方法对于表征核材料是十分有效的，但前提是样品至少为

十分之一克。 

放射化学 

II–16. 如无初步的处理和提纯，很多样品会因为过于复杂而无法测量所有

存在的放射性同位素。通过利用元素化学性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定的方

案来分离元素或元素组，以便于通过放射性计数方法或质谱法测量存在的

同位素。通过比对内部同位素标准（“加标”），测得的同位数在数量上

与原始样品相关。化学分离和提纯步骤提高了该技术的敏感度和选择度。

放射性化学对于测量低活度存在的同位素（并最好通过其 α 发射或质谱法

进行测量）尤为重要。结合放射化学与放射性计数技术和质谱，就可以测

量某些同位素至飞克级（10-15 g）。 

辐射成像 

II–17. 辐射成像技术有助于确定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空间分布和活度。例

如，使用固态核径迹探测器进行裂变径迹分析和 α 径迹分析，从而定位和

量化样品中的锕系元素，而使用照相胶片或基于现代电荷耦合器件技术的

方法则可以定位和识别 α 和 β 发射体。 

质谱 

II–18. 质谱用于确定指定材料中各元素的同位素组成。质谱也可通过加入

已知量的特定同位素实现元素量化（在应用于样品主要成分时一般称为

“测定”）。这就是同位素稀释质谱法（IDMS）。质谱法也能够分析放射

性同位素和稳定同位素。采用质谱法时，原子和分子被转换为带正电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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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电的离子。然后根据离子的质荷比将其分离，并测量所得到的、质量分

离的离子束的强度。由于有了质量分析这一步，元素质谱技术一般具有较

高的选择性（在同量异位素干扰的特殊情况下除外）。质谱法能够实现极

高的分析精确度和准确度，以及高丰度敏感度。 

热电离质谱仪 

II–19.采用热电离质谱仪（TIMS）方法时，将样品沉淀在金属丝上，让保

持高真空的电流通过时加热金属丝。如果给定元素的电离电势与灯丝的电

子逸出功相比足够低，则元素的部分原子会在高温下因与灯丝表面的相互

作用而被电离。随后通过扇形磁场将质量在高真空条件下在质谱仪中分

辨。热电离质谱分析的特异性不仅反映了化学分离步骤，也反映了电离温

度。热电离质谱能够以常规的方式采用特殊的预浓缩技术测量纳克（10 -9  
g）或皮克（10-12 g）样品的同位素比率；或者对于稀有样品，可测量数十

飞克（10-15 g）的同位素比率。热电离质谱一般以 1 ppm 的数量级测量同位

数质量比差。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II–20. 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进行分析时，需将样品作

为溶液吸入到电感耦合等离子体中，等离子体的高温将样品分解成其组成

原子并让这些物质离子化。除测量同位素比之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法也是一种灵敏的元素测定工具，及精确量化样品中痕量元素组成的方

法。溶液中的探测限从十亿分之 0.1（ppb）到大约 10 ppb。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质谱仪在测量某些原子量较低的元素（例如碳、氧、磷、钾、硅和

硫）时存在问题：背景干扰或离子化效率低。 

二次离子质谱 

II–21. 二次离子质谱仪（SIMS）用于样品（包括小颗粒）的元素分析和同

位素分析。二次离子质谱仪采用了聚焦良好的一次离子束（例如 Cs+、Ga +

或 O2+ 以溅射样品表面）。在溅射过程中产生二次离子（样品的特征），

可以通过质谱仪对此进行分析。在“显微镜”模式下，一条较大的一次离

子束轰击样品，并且在整个质谱仪中维持和放大了二次离子的空间位置。

使用对位置灵敏的成像探测器显示和记录同位素图像。在“微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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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聚焦良好的一次离子束以类似于电子显微镜的方式扫描样品。随后测

量并将得到的二次离子信号与一次离子束关联，从而得到同位素图像。聚

焦离子束在样品表面上的烧蚀产生了很深的剖面，这对于记录成分梯度或

表面变化非常有价值。 

气相色谱-质谱 

II–22. 气相色谱-质谱法（GC-MS）是一种用于探测和测量散料样品中痕量

有机成分（即 ppm）的技术。在气相色谱-质谱法中，样品中的挥发性成分

在气相色谱仪中分离并在质谱仪中进行鉴定。质谱仪将从色谱柱中洗脱出

来的各种成分电离并使其碎片化。可采用很多不同的电离方法，但气相色

谱－质谱法最常见的方法的是电子撞击。质谱仪以同时或顺序探测的方式

（具体取决于质谱仪的类型）测量各种质量的离子强度。得到的相对强度

与质荷比的关系图即“质谱”。可利用大量的质谱库鉴定用气相色谱-质谱

法探测到的未知化合物。 

透射电子显微镜 

II–23. 在透射电子显微镜（TEM）下，一条高能电子束穿透超薄（约 100  
nm 厚）样品。透射电子显微镜具有比扫描电子显微镜更高的放大倍率，并

能够对非常精细的样品结构成像。透射的电子会发生衍射效应，可像 X 射

线衍射一样用于识别材料中的晶相。 

参考文献 

[II–1] KRISTO, M.J., “Nuclear forensics”, Handbook of Radioactivity Analysis, 
3rd edn (L’ANNUNZIATA, M.F., Ed.), Elsevier, Oxford (2012). 

[II–2]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Application of 
Nuclear Forensics in Combating Illicit Trafficking of Nuclear and Other 
Radioactive Material, IAEA-TECDOC-1730, IAEA, Vienn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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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三 

教育、培训、演习和研发活动示例 

III–1. 本附录介绍了国际上目前正在开展的一些能力建设活动。 

教育 

III–2. 2010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建立了国际核安保教育网（INSE N），旨

在通过发展、分享和推动优秀的教育来确保有效的核安保实践。国际核安

保教育网包括了参与或计划参与核安保教育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国际核安

保教育网的成员共同编写了教科书、教学工具和教学材料，对教师进行继

续教育、交换学生，以促进信息共享、通过研发增强技术信心、评估学术

论文和学位论文以及开展核安保教育效率指标评估。 

培训 

III–3. 国际原子能机构设计了一系列的培训课程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要，

这些课程涵盖了核安保事件调查中核法证学的方方面面。具体包括核法证

学入门、核法证学方法以及相关的课程 — 放射性犯罪现场管理。如需了解

更多的信息，可访问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保处网站上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核

安保训练课程目录 1。 

III–4. 国际刑警组织也向跨机构的跨国执法和科学人员团组提供了有关放

射犯罪现场管理最佳实践的培训。 

III–5. 此外，各成员国也在国内和国际上提供各种培训课程。 

演习 

III–6. 核法证学国际技术工作组（ITWG）开展了大量基于分析和场景的演

习，让各实验室有机会来评估其在分析方面的表现并展示其能力。核法证

学国际技术工作组演习任务小组在计划、实施和报导协作性材料演习（也
 

1 参见 http://www-ns.ia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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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知更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此期间，所有参与的实验室都会

收到相同的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样品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非核证据，并承

担起分析的任务。参与者以 24 小时、1 周和 2 个月的周期开展分析并报告

结果。参与演习完全是自愿的，对自称具有测量能力的实验室开放。对结

果进行了编码以便匿名报告每个实验室的结果，并且只有演习协调方知晓

结果。演习的结果证明了各个实验室与宣称分析能力相比之下的表现，同

时也确定了不同分析方法在同一样品上的实用性。演习涉及到多个国际实

验室和不同的材料。目前，核法证国际技术工作组已完成了三次材料合作

演习： 

(a) 1998－2000 年的演习，共有六个实验室分析了氧化钚。 

(b) 2000－2002 年的演习，共有十个实验室分析了高浓缩铀氧化物。 

(c) 2010 年的演习，共有九个实验室分析了高浓缩铀金属。 

III–7. “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GICNT）实施和评估小组举行了桌

面演习和研讨会。演习的目标包括： 

(a) 发展和促进对核法证学能力与原则的共识； 

(b) 强调核法证学对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重要性； 

(c) 讨论参与核法证学工作的各界（包括执法、司法、政策和技术界）的

相互关系； 

(d) 探讨通过信息分享推动核安保事件调查的政策问题； 

(e) 寻求潜在的信息分享合作伙伴关系（国内和国际）。 

研发 

III–8. 为了构建对核法证学的信心、进一步研究核法证学识别标志、促进

国家核法证学资料室的建立并推动国际合作，国际原子能机构启动了下列

协调研究项目： 

(a) 2008－2011 年：“应用核法证学打击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的非法贩卖

活动”[III–1]。 

(b) 2013 年至今：“为发展国家核法证学资料室识别高置信度核法证学识

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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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9. 更多的信息见国际原子能机构网站上的全部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研

究项目。2 

参考文献 

[III–1]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Application of 
Nuclear Forensics in Combating Illicit Trafficking of Nuclear and Other 
Radioactive Material, IAEA-TECDOC-1730, IAEA, Vienna（2014）. 

 

  

 
2 参见 http://www-crp.ia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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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语 表 

散料分析：对整个样品或样品的一部分进行表征，从而确定所测部分的平

均性能。 

物证连续保管：通过从收集到最终处置的全过程来跟踪实物证据的处理和

存储，来说明实物证据完整性的程序和文件。描述此过程的其他术语

还有“证据链”、“实物物证连续保管”和“持有链”。 

表征：测定放射性材料及相关证据的性质。 

一般特征：一类人或事物共有的属性或特征。 

主管部门：一个国家指定执行一项或多项核安保职能的政府组织或机构。

例如，有关机构这一范畴可包括监管机构、执法部门、海关和边境控

制机构、情报和安保部门以及健康机构等等。 

指定的核法证学实验室：由国家指定的、有能力接受和分析核和/或其他放

射性材料样品以进行核法证学检查的实验室。 

检查：为了从证据中获取信息以得出有关证据的性质或证据关联性的结论

而开展的程序。 

个体化：将某一法证学结果或一系列结果具体地与单一来源（例如：某一

个人、地方或生产过程）相关联的能力。 

国家核法证学资料室：某一国家所生产、使用和储存的核及其他放射性材

料相关信息的汇总，该汇总通过行政手段、有组织地实现。 

核法证学解释：将样品特征与现有的、有关材料类型、来源及核及其他放

射性材料的生产方法或以往涉及到类似材料的案例关联起来的过程。 

核法证科学或核法证学：法证学的一门学科，涉及到在法律程序中检查核

及其他放射性材料或受放射性核素污染的证据。 

放射性年代法：利用材料样品中放射性衰变产物的测量结果，确定子体从

母体材料上一次分离后经过的时间（即所测样品中材料的“年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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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犯罪现场：涉及到核或其他放射性材料的犯罪行为，或其他蓄意的

未经授权行为发生或疑似发生的犯罪现场。 

识别标志：给定样品的某一个或一系列特征，据此可将样品与参考材料进

行对比。 

痕量元素：样品中平均浓度低于 1000 μg/g 或基质成分 0.1%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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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
维也纳

本出版物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保丛书》第2号

《核法证学支持》的修订版；《核法证学支持》于2006

年出版，目前已为各国广泛用于发展核法证学能力。本

出版物提供了有关以下方面的最新信息：核安保事件的

调查、核法证学的法律基础、国家响应计划内的核法证

学、检查的启动、基于现有国家能力的核法证学实验室

的可用性，以及核与其他放射性材料及受放射性核素污

染证据的法证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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